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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一、 現行法定職掌： 

   （一）法令依據：苗栗縣政府 99 年 6 月 8 日府行法第 0990102799 號令訂定「苗栗縣政

府 長 期 照 護 管 理 中 心 組 織 規 程 」 ；另經苗

栗縣政府 108年 12月 26日府行法字第 1080385946號令修正在案。 

   （二）成立沿革：為建構苗栗縣完整長期照護體系，保障身心障礙者能獲得適切的服務，增進

獨立生活能力，提升生活品質，於 97年 1月 2日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苗栗縣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專責推動我國長期照護十年計畫，飭自民國 99 年 6 月

10 日奉准成立本府二級機關，改稱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迨至 101

年 3月 29日經考試院同意備查後，於 102年 1月 1日正式揭牌。為因應長照

2.0 業務需要，針對服務對象擴大與服務項目增加及加強專業分工，自民國

109年 1月 16日起調整主任職等由原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調整為薦任第

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並增設「行政管理課」、「照護服務課」2課辦事，增加 2

課課長各一名及社會工作師一名，以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三）機關主要職掌： 

1. 長期照護業務之推動。 

2. 開發、整合及管理長期照護資源。 

3. 調查、掌握及訓練長期照護人力。 

4. 積極擴增服務據點及執行照護管理工作。 

   （四）內部分層業務：置主任一人，承縣長之命，綜理中心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本

中心下設各課室，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1. 行政管理課：掌理中心一般行政業務、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社區式

長照機構立案管理、護理機構管理、老人福利機構管理等長期照顧業務之

推動。  

2. 2.照護服務課：掌理中心個案管理工作、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專業服務

品質管理、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改、喘息服務管理)、中低收入失能老人公

費安置、居家式長照機構立案管理、長照法人設立審查及住宿式長照機構

立案管理、偏鄉長照服務計畫、外籍家庭看護工申審作業、醫療輔具、長

照人員認證及管理等事項。 

3. 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4. 人事管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由苗栗縣政府人事處派員兼任。 

  二、 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 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辦理概況：  

歲入部分：預算數 797,701,000元，決算數 787,406,880元，短收 10,294,120元。 

歲出部分：預算數 834,947,000元，決算數 764,210,234元，賸餘數 70,736,766元。 

（二） 上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辦理概況： 

歲入部分：預算數 506,257,000元，依實際執行情形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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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部分：預算數 543,640,000元，業務單位依計畫之規劃及進度執行。 

三、本年度施政重點及預算提要： 

(一) 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提升特約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照護品質、提升長期照顧機構

管理品質、鼓勵居家服務照顧服務員留任措施。 

(二) 附歲出預算統計圖。 

 四、其他必要之分析事項： 

(一) 本年度歲入預算數 606,265,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06,257,000元，增加 100,008,000

元。 

(二) 本年度歲出預算數 650,573,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43,640,000元，增加 106,93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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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總說明

機關名稱
一級單位
名稱

二級單位名稱

組織系統表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
管理中心

行政管理課

照護服務課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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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總說明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中華民國111年度

員額編制表

上年度預算員額
與上年度預算
員額比較增減

類　　別 法定編制員額 本年度預算員額

0 0民意代表 0 0

12 0職員 12 12

0 0警員 0 0

0 0消防人員 0 0

1 0技工 1 1

0 0駕駛 0 0

1 0工友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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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預算數 650,573,000    元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15,399,000      元

長期照護管理-照護管理 135,416,000     元

長期照護管理-行政管理 463,447,000     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建築及設備 36,311,000      元

統 計 圖 表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一般行政-行政管

理

2.37% 長期照護管理-照

護管理

20.81%

長期照護管理-行

政管理

71.24%

一般建築及設備-

建築及設備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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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科　　　　　　 　目
說明

　　合　　　計 606,265 506,257 787,407 100,008

經常門合計 606,265 506,257 787,407 100,008

02 04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 10 - -10

016 　04115500000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
　護管理中心

- 10 - -10

01 　　041155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 10 - -10

01 　　　04115500101
　　　罰金罰鍰

- 10 - -10

03 05000000000
規費收入

85 67 91 18

017 　05115500000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
　護管理中心

85 67 91 18

01 　　051155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85 67 91 18

01 　　　05115500102
　　　證照費

85 67 91 18

04 07000000000
財產收入

1,680 1,680 6 -

018 　07115500000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
　護管理中心

1,680 1,680 6 -

01 　　07115500100
　　財產孳息

1,680 1,680 6 -

01 　　　07115500101
　　　利息收入

- - 6 -

02 　　　07115500102
　　　權利金

1,550 1,550 - -

03 　　　07115500103
　　　租金收入

130 130 - -

06 09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600,000 500,000 786,423 100,000

008 　09115500000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
　護管理中心

600,000 500,000 786,423 100,000

01 　　09115500100 600,000 500,000 786,423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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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科　　　　　　 　目
說明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01 　　　0911550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600,000 500,000 786,423 100,000

08 12000000000
其他收入

4,500 4,500 887 -

017 　12115500000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
　護管理中心

4,500 4,500 887 -

01 　　12115500200
　　雜項收入

4,500 4,500 887 -

01 　　　121155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887 -

02 　　　121155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4,500 4,5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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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中華民國111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科　　　　　　　　 　目

11 00110000000
衛生局主管

650,573 543,640 764,211 106,933

003 　00115500000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
　護管理中心

650,573 543,640 764,211 106,933

01 　　65115500100
　　一般行政

15,399 14,912 12,091 487

01 　　　65115500101
　　　行政管理

15,399 14,912 12,091 487

02 　　65115503900
　　長期照護管理

598,863 494,711 731,658 104,152

01 　　　65115503901
　　　照護管理

135,416 118,601 731,658 16,815

02 　　　65115503902
　　　行政管理

463,447 376,110 - 87,337

03 　　651155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6,311 34,017 20,462 2,294

01 　　　65115509001
　　　建築及設備

36,311 34,017 20,462 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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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
管理中心

預算金額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承辦單位
05115500102
行政規費收入-證照費

85千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1.一般護理之家、居家護理所及長期照護機構開業執照、執業執照及設立許可證書費用。
2.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證明書費用。

護理人員法、長期照顧服務法、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書費
用收費標準、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合計
　

85,000

　05115500102
　證照費

件 40 1,000 40,000 一般護理之家、居家護理所及
長期照護機構(居家服務、日
間照顧、家庭托顧、失智症團
體家屋及小規模多機能)開業
執照、執業執照及設立許可證
書費用。

　 件 450 100 45,000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
續教育及登錄證明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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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
管理中心

預算金額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承辦單位
07115500102
財產孳息-權利金

1,550千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苗栗縣苑裡社區老人養護中心及苗栗縣社區老人安養護中心(戊山園)營運移轉案委託營運管理契約定
額權利金及變動權利金收入。

苗栗縣苑裡社區老人養護中心及苗栗縣社區老人安養護中心(戊山園)營運移轉案委託營運管理契約。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合計
　

1,550,000

　07115500102
　權利金

年 1 1,200,000 1,200,000 苗栗縣苑裡社區老人養護中心
及苗栗縣社區老人安養護中心
(戊山園)營運移轉案委託營運
管理契約定額權利金。

　 年 1 350,000 350,000 苗栗縣苑裡社區老人養護中心
及苗栗縣社區老人安養護中心
(戊山園)營運移轉案委託營運
管理契約變動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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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
管理中心

預算金額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承辦單位
07115500103
財產孳息-租金收入

130千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苗栗縣苑裡社區老人養護中心及苗栗縣社區老人安養護中心(戊山園)營運移轉案委託營運管理契約土
地租金收入。

苗栗縣苑裡社區老人養護中心及苗栗縣社區老人安養護中心(戊山園)營運移轉案委託營運管理契約。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合計
　

130,000

　07115500103
　租金收入

年 1 130,000 130,000 苗栗縣苑裡社區老人養護中心
及苗栗縣社區老人安養護中心
(戊山園)營運移轉案委託營運
管理契約土地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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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
管理中心

預算金額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承辦單位
09115500102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600,000千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1.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巷弄長照站整合計畫。2.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費補助
計畫。3.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費。4.提升老人福利機構資源
整合型計畫。5.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6.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卓越計畫。7.中低收入失能老
人機構公費安置費。8.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9.失智照護服務計畫。10.住宿式服務機
構使用者補助方案。11.長照十年計畫2.0-強化照顧管理人力資源計畫。

依據衛福部105年9月29日行政院第3516次會議通過「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核定版規定辦理。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合計
　

600,000,000

　091155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年 1 35,541,000 35,541,000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
巷弄長照站整合計畫。(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10.08.03
社家老字第1100800445號函)

　 年 1 10,233,000 10,233,000 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補助計畫。(衛生福利
部110.07.15衛部照字第
1101561045號函)

　 年 1 6,479,000 6,479,000 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費。(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110.07.20社家老字第
1100800409號函)

　 年 1 4,593,000 4,593,000 辦理提升老人福利機構資源整
合型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110.07.20社家老字第
1100800409號函)

　 年 1 402,575,000 402,575,000 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衛生福利部110.08.10衛部顧
字第1101962018號函)

　 年 1 28,545,000 28,545,0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
卓越計畫(衛生福利部
110.08.10衛部顧字第
1101962018號函)

　 年 1 3,967,000 3,967,000 辦理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
費安置費。(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110.07.20社家老字第
1100800409號函)

　 年 1 13,580,000 13,580,000 辦理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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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新型計畫。(衛生福利部
110.08.10衛部顧字第
1101962018號函)

　 年 1 14,922,000 14,922,000 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畫。(衛
生福利部110.08.10衛部顧字第
1101962018號函)

　 年 1 39,971,000 39,971,0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
助方案。(衛生福利部
110.08.10衛部顧字第
1101962018號函)

　 年 1 39,593,172 39,593,172 辦理長照十年計畫2.0-強化照
顧管理人力資源計畫。(衛生
福利部110.08.16衛部顧字第
1101962057號函)

　 年 1 828 828 配合預算數編列至千元，增列
如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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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
管理中心

預算金額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承辦單位
12115500210
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

4,500千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由本府社會福利基金公益彩券盈餘福利服務補助：
1.辦理獎助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提升機構公共安全設備與效能。
2.補助本縣(公設民營)老人安養護機構服務費、活動費、設施設備暨修繕費等費用。
3.辦理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訓練、防災演練、敬老禮金及春節慰訪活動。
4.辦理老人福利相關活動支出。

依據苗栗縣政府109.6.11府社老字第1090115422號函辦理。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合計
　

4,500,000

　121155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年 1 2,000,000 2,000,000 由本府社會福利基金公益彩券
盈餘福利服務補助辦理獎助私
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提升機構
公共安全設備與效能。

　 年 1 2,000,000 2,000,000 由本府社會福利基金公益彩券
盈餘福利服務補助本縣(公設
民營)老人安養護機構服務
費、設施設備暨修繕費等。

　 年 1 500,000 500,000 由本府社會福利基金公益彩券
盈餘福利服務補助辦理老人福
利服務專業人員訓練、防災演
練、敬老禮金及春節慰訪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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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一、計畫內容： 綜理本中心經常業務，推展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

二、預期成果： 完成員工12人薪資發放及經常業務維持。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行政管理課 15,399千元
承辦
單位

預算
金額

65115500101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合計 15,399,000 縣庫負擔15,399,000元

1000 人事費 13,538,000 縣庫負擔13,538,000元

　1015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8,178,620

年 1 8,178,620 8,178,620 編制內職員(12人)依法支領之
薪俸、加給等。

　1025 技工及工友待遇 795,240

年 1 795,240 795,240 技工(1人)及工友(1人)依法支領
之工餉、加給等。

　1030 獎金 2,117,513

年 1 835,755 835,755 編制內職員支領之考績獎金。

年 1 132,540 132,540 技工及工友支領之考績獎金。

年 1 1,049,813 1,049,813 編制內職員支領之年終獎金。

年 1 99,405 99,405 技工及工友支領之年終獎金。

　1035 其他給與 224,000

年 1 224,000 224,000 編制內職員支領之休假補助。

　1040 加班值班費 45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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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年 1 412,471 412,471 編制內職員支領之不休假加班
費。

年 1 44,180 44,180 技工及工友支領之不休假加班
費。

　1050 退休離職儲金 857,244

年 1 808,212 808,212 編制內職員提撥之退撫基金。

年 1 49,032 49,032 技工及工友提撥之退休準備
金。

　1055 保險 908,732

年 1 543,992 543,992 編制內職員健保費。

年 1 40,056 40,056 技工及工友健保費。

年 1 257,376 257,376 編制內職員公保費。

年 1 67,308 67,308 技工及工友勞保費。

2000 業務費 1,861,000 縣庫負擔1,861,000元

　2003 教育訓練費 50,000

年 1 50,000 50,000 現職員工參加國內外、公私立
訓練機構研習等相關費用及差
旅費。(行政管理課40,000元)
(照護服務課10,000元)

　2006 水電費 90,000

年 1 90,000 90,000 長照大樓及分站水電費。

　2009 通訊費 300,000

年 1 300,000 300,000 郵資、電話、電報、數據通訊
或網路通訊等費用。(行政管
理課250,000元)(照護服務課
50,000元)

　2018 資訊服務費 281,000

年 1 40,000 40,000 薪資及出納系統維護費。

年 1 96,000 96,000 頭份及通霄照管中心分站電腦
及網路資訊設備維護、保養等
費用。

年 1 90,000 90,000 苗栗照管中心及偏鄉分站電腦
及網路資訊設備維護、保養等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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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年 1 7,000 7,000 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後續
維運GSN-VPN線路費用。

年 1 48,000 48,000 公務郵件系統維護費。

　2021 其他業務租金 100,000

台 2 50,000 100,000 影印機租賃計張費。

　2027 保險費 3,000

年 1 3,000 3,000 廳舍之公共意外責任險、火險
保費。

　2030 兼職費 42,000

月 12 3,500 42,000 兼職人員支領之兼職費。

　2033 臨時人員酬金 70,000

年 1 70,000 70,000 廳舍清潔臨時人力費。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000

年 1 20,000 20,000 辦理業務相關法律諮詢費。

　2045 國內組織會費 80,000

年 1 80,000 80,000 參加醫事人員及社工師公會入
會費及常年會費。

　2051 物品 408,000

年 1 408,000 408,000 辦公用之文具紙張、衛生、陳
設、辦公用品、電腦週邊設備
所需相關消耗品及非消耗品。

　2054 一般事務費 179,000

人×年 89×1 1,000 89,000 員工文康活動費。

人×年 10×1 3,500 35,000 編制內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費。

人×年 1×1 5,000 5,000 編制機關首長健康檢查費。

年 1 20,000 20,000 保全服務費。

年 1 30,000 30,000 業務用印刷、會計帳冊裝訂印
刷、宣導品設計之印刷費。

　2066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12,000

人×年 12×1 1,000 12,000 辦公器具維護費。

　2072 國內旅費 1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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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年 1 154,000 154,000 辦理業務訪視、服務查核作
業、會議及洽辦業務所需國內
旅費。(行政管理課110,000元)
(照護服務課44,000元)

　2093 特別費 72,000

月 12 6,000 72,000 首長因公務上所需之特別費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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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一、計畫內容： 1.辦理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費，協助家庭支持功能薄弱及經濟弱勢之失能老人，獲得完善
之照顧(中央計畫型補助款3,967,000元)。
2.辦理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中央計畫型補助款13,551,000元)。
3.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畫，以提供失智症者及照顧者多元複合支持服務、失智者社區個案管理機制並
普及失智社區照顧服務(中央計畫型補助款14,922,000元)。
4.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落實長期照顧服務法精神，保障長照服務使用機構者權益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39,971,000元)。
5.辦理長照十年計畫2.0-強化照顧管理人力資源計畫(中央計畫型補助款39,174,172元)。

二、預期成果： 1.預計補助75名失能老人安置長期照顧機構。
2.預計服務300個家庭照顧者，設置6處據點。
3.預計設置8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建構2處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4.減輕照顧者負擔，提升具長期照顧需求者與照顧者的生活品質。預期提供長照服務7200人。
5.推展及佈建長照各服務項目，增加服務涵蓋率。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
中心

135,416千元
承辦
單位

預算
金額

65115503901
長期照護管理-照護管理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合計 135,416,000 縣庫負擔23,830,828元，收支
併列111,585,172元(中央補助
111,585,172元)

1000 人事費 115,000 收支併列115,000元(中央補助
115,000元)

　1040 加班值班費 47,985

年 1 12,030 12,03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所需人員(48名)支領之
超時加班費。(中央計畫型補
助款)

年 1 35,955 35,955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所需人員(48名)支領之
不休假加班費。(中央計畫型
補助款)

　1055 保險 67,015

年 1 67,015 67,015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及講師二代健保費。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2000 業務費 41,836,000 縣庫負擔2,530,448元，收支併
列39,305,552元(中央補助
39,305,552元)

　2006 水電費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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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年 1 500,000 50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之水電費。(中央計畫
型補助款)

　2009 通訊費 812,237

年 1 7,000 7,000 辦理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
新型計畫業務所需之郵資、電
話費、網路費、快遞費等相關
費用。

年 1 805,237 805,237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郵資、電話、電報、數
據通訊或網路通訊等費用。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2021 其他業務租金 1,190,000

年 1 140,000 140,000 辦理長照相關業務用之事務設
備、車輛、會議場地、音響、
燈光、舞台等租金費用。

年 1 50,000 50,000 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畫業務用
之車輛、會議場地、音響、燈
光、舞台等租金費用。(中央
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1,000,000 1,00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之事務設備、車輛、會
議場地、音響、燈光、舞台等
租金費用。(中央計畫型補助
款)

　2033 臨時人員酬金 34,094,350

年 1 34,094,350 34,094,35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所需人員(48名)酬金(含
保險、年終獎金)。(中央計畫
型補助款32,868,990元)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830,000

人×次 4×49 2,500 490,000 辦理長照相關業務之機構設立
評估、評鑑、查核、考核、評
鑑及法人設立審查等相關會議
聘請專家學者出席費及審查
費。

次×人 3×10 2,500 75,000 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畫業務審
查、審議、輔導考評等聘請專
家學者出席費。(中央計畫型
補助款)

次×人 13×2 2,500 65,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之審查、審議、評鑑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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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務聘請專家學者出席費。(中
央計畫型補助款)

人×節 8×4 2,000 64,000 辦理長照相關業務之所需有關
教育訓練講習等講師鐘點費。

人×節 34×2 2,000 136,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之講習、輔導等講師鐘
點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2039 委辦費 384,000

場 3 98,000 294,000 辦理長照相關業務記者會、表
揚、宣導活動等費用。

場 1 90,000 90,000 辦理長照相關業務評鑑、需求
評估、問卷調查及長照相關調
查研究、資料建置、分析、訪
查等委外辦理費用。

　2051 物品 826,000

年 1 20,000 20,000 辦理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
新型計畫業務用之消耗品及非
消耗品等相關費用。

年 1 50,000 50,000 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畫業務用
相關消耗品及非消耗品。(中
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756,000 756,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所需相關消耗品及非消
耗品。(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2054 一般事務費 1,438,545

人×餐 133×2 80 21,280 辦理長照相關業務之會議、研
習、考評及查核等作業誤餐
費。

年 1 45,680 45,680 辦理長照相關業務用之印刷、
獎牌製作、環境布置、清潔、
紅布條、證書用紙、制服、背
心、文具、宣導用之宣導品、
單張、廣告設計等相關費用。

年 1 50,000 50,000 辦理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
新型計畫業務用之印刷、獎牌
製作、環境布置、清潔、紅布
條、證書用紙、制服、背心及
相關費用。

人×餐 15×2 80 2,400 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畫業務用
會議、研習、考評及查核等作
業誤餐費。(中央計畫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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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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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款)

人×餐 100×56 100 56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用會議、研習、考評及
查核等作業誤餐費。(中央計
畫型補助款)

年 1 56,080 56,080 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畫業務用
印刷、環境布置、紅布條及相
關費用。(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703,105 703,105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用印刷、獎牌製作、環
境布置、清潔、紅布條及相關
費用。(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2066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200,000

年 1 200,000 20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用辦公器具維護費。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10,000

年 1 10,000 10,000 辦理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
及維生器材用電等設備維護保
養費用。

　2072 國內旅費 1,550,868

年 1 1,464,840 1,464,84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用訪視、服務查核作
業、會議及洽辦業務差旅費。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73,128 73,128 辦理長照相關業務之機構設立
評估、評鑑、查核、考核、評
鑑及法人設立審查等相關會議
聘請專家學者及講師差旅費。

年 1 12,900 12,900 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畫查核、
考核、評鑑等相關會議聘請專
家學者及講師交通費。(中央
計畫型補助款)

4000 獎補助費 93,465,000 縣庫負擔21,300,380元，收支
併列72,164,620元(中央補助
72,164,620元)

　4025 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304,000

場 2 20,000 40,000 補助公立醫院、衛生所等相關
政府機關辦理居家服務(督導)
員教育訓練及長照宣導活動獎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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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年 1 264,000 264,000 補助公立醫院、衛生所等相關
政府機關辦理長照十年2.0中
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
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62,400
元)

　4040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28,653,580

場 6 20,000 120,000 補助長照服務法相關長照服務
單位辦理居家服務(督導)員教
育訓練及長照宣導活動獎助經
費。

年 1 14,675,620 14,675,620 補助長照服務法相關服務單位
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畫之獎補
助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13,857,960 13,857,960 補助長照服務法相關長照服務
單位辦理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
務創新型計畫之獎助經費。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13,551,000
元)

　4065 社會福利津貼及濟助 64,507,420

年 1 5,000,000 5,000,000 辦理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所需
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費用。

年 1 19,536,000 19,536,000 辦理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
費安置費。(中央計畫型補助
3,904,600元)

年 1 39,971,000 39,971,0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
助方案之獎助經費。(中央計
畫型補助款)

年 1 420 420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如
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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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一、計畫內容： 1.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強化本縣轄內長期照顧服務資源之發展(中央計畫型補助款387,575,000
元)。
2.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弄長照站(C據點)(中央計畫型補助款35,541,000元)。
3.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費補助計畫之行政作業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880,000元)。
4.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之行政作業費(中央計畫型補助
款903,000元)。
5.提升老人福利機構資源整合型計畫(中央計畫型補助款2,700,000元)。
6.辦理住宿式服務品質提升卓越計畫(中央計畫型補助款28,545,000元)。

二、預期成果： 1.完善長期照顧服務輸送體系之建置，以有效因應長期照顧2.0業務推廣。
2.補助本縣轄內社區關懷據點設置C級巷弄長照站加值經費。
3.改善所轄護理之家提升公共安全設備。
4.強化老人福利機構之公共安全設施設備，防止火煙蔓延，保障住民及工作人員安全。
5.獎勵1家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服務費暨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提高老人福利機構服務品質，以
提供長者安全舒適就養環境。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
中心

463,447千元
承辦
單位

預算
金額

65115503902
長期照護管理-行政管理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合計 463,447,000 縣庫負擔6,103,000元，收支併
列457,344,000元(中央補助
456,144,000元，其他1,200,000
元)

1000 人事費 20,000 收支併列20,000元(中央補助
20,000元)

　1040 加班值班費 20,000

年 1 20,000 2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長
照人員業務所需人員（14名）
之加班費。(中央計畫型補助
款)

2000 業務費 23,400,000 縣庫負擔5,403,000元，收支併
列17,997,000元(中央補助
17,997,000元)

　2009 通訊費 50,000

年 1 20,000 2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及長照相關
業務用郵資、電話、電報、數
據通訊或網路通訊等費用。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30,000 3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長
照人員業務用郵資、電話、電
報、數據通訊或網路通訊等費
用。(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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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2021 其他業務租金 1,118,000

年 1 388,000 388,000 辦理長照、志工、老人福利、
護理之家相關業務用之事務設
備、車輛、會議場地、音響、
燈光、舞台等租金費用。

年 1 20,000 20,000 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費補助計畫之事務
設備、車輛、會議場地、音
響、燈光、舞台等租金費用。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50,000 50,000 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計畫之事務設備、車
輛、會議場地、音響、燈光、
舞台等租金費用。(中央計畫
型補助款)

年 1 300,000 30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及長照相關
業務用之事務設備、車輛、會
議場地、音響、燈光、舞台等
租金費用。(中央計畫型補助
款)

年 1 300,000 300,0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
卓越計畫之事務設備、車輛、
場地、音響燈光、電腦設備等
租金費用。(中央計畫型補助
款)

年 1 60,000 6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長
照人員業務用之事務設備、車
輛、會議場地、音響、燈光、
舞台等租金費用。(中央計畫
型補助款)

　2027 保險費 12,000

年 1 6,000 6,000 辦理長照、志工、老人福利相
關業務用之保險費用(法定責
任保險)。

年 1 6,000 6,000 辦理長照、志工、老人福利相
關業務用之保險費用(對業務
活動保險)。

　2033 臨時人員酬金 15,044,800

人×年 2×1 614,900 1,229,8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
卓越計畫(2名)所需之臨時人員
酬金(含保險、年終獎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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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2,122,000 2,122,000 辦理長照十年2.0-照管行政人
員(8名)人員酬金(含保險、年
終獎金)。(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人×年 1×1 615,000 615,000 辦理推動身心障礙者長照2.0
業務所需臨時助理員(1名)酬金
(含保險、年終獎金)。

人×年 2×1 300,000 60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及長照相關
業務所需工時人員(2名)酬金
(含保險、年終獎金)。(中央計
畫型補助款)

人×年 1×1 620,000 620,000 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費補助計畫人力(1
名)酬金(含保險、年終獎金)。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人×年 1×1 618,000 618,000 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費計畫人力(1名)酬金
(含保險、年終獎金)。(中央計
畫型補助款)

人×年 14×1 660,000 9,24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人
力業務所需人員(14名)酬金(含
保險、年終獎金)。(中央計畫
型補助款7,407,000元)

　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4,109,260

人×次 4×109 2,500 1,090,000 辦理長照、志工、老人福利、
護理之家相關業務之機構設立
評估、評鑑、查核、考核、評
鑑、諮詢審議、爭議調處等會
議聘請專家學者出席費及審查
費。

人×次 5×8 2,500 100,000 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費補助計畫之審
查、審議、評鑑等會議聘請專
家學者出席費用。(中央計畫
型補助款)

人×次 5×6 2,500 75,000 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計畫之審查、審議、評
鑑等會議聘請專家學者出席
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人×次 8×20 2,500 40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及長照相關
業務之審查、審議、評鑑業務
聘請專家學者出席費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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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央計畫型補助款)

人×次 5×51 2,500 637,5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
卓越計畫之輔導、審查業務聘
請專家學者出席費。(中央計
畫型補助款)

年 1 250,000 25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人
力業務之審查、審議、評鑑業
務聘請專家學者出席費用。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節 101 2,000 202,000 辦理長照、志工、老人福利相
關業務之教育訓練講習等講師
鐘點費。

人×節 5×2 2,000 20,000 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費補助計畫業務之
講習、輔導等講師鐘點費。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人×節 40×5 2,000 40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及長照相關
業務之講習、輔導等講師鐘點
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人×節 5×10 2,000 100,0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
卓越計畫之輔導、審查業務聘
請專家學者鐘點費。(中央計
畫型補助款)

年 1 140,000 14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人
力業務之講習、輔導等之講師
鐘點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50,000 50,000 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費補助計畫之審查
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48,600 48,600 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計畫之審查費。(中央
計畫型補助款)

人×次 6×82 810 398,520 辦理長照十年2.0及長照法人
設立審查與長照相關業務之審
查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人×次 10×17 810 137,7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
卓越計畫之輔導、審查業務聘
請專家學者審查費用。(中央
計畫型補助款)

人×次 2×37 810 59,94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人
力業務之審查費。(中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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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型補助款)

　2039 委辦費 335,000

場 1 105,000 105,000 委託護理之家辦理複合式災害
觀摩演練及教育訓練。

場 2 95,000 190,000 辦理長照相關業務記者會、表
揚、宣導活動等費用。

處 2 20,000 40,000 公設民營機構之建築物公共安
全耐震能力評估檢查費。

　2051 物品 658,300

年 1 20,000 20,000 辦理長照、志工、老人福利相
關業務所需相關消耗品及非消
耗品。

年 1 21,760 21,760 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計畫之所需相關消耗品
及非消耗品。(中央計畫型補
助款)

年 1 15,000 15,000 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之所需相
關消耗品及非消耗品。(中央
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301,480 301,480 辦理長照十年2.0及長照相關
業務所需相關消耗品及非消耗
品。(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200,000 200,0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
卓越計畫之所需相關消耗品及
非消耗品。(中央計畫型補助
款)

年 1 100,060 100,06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人
力業務所需相關消耗品及非消
耗品。(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2054 一般事務費 963,780

人×餐 258×5 80 103,200 辦理長照、志工、老人福利、
護理之家相關業務用之會議、
研習等誤餐費。

人×餐 25×2 80 4,000 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費補助計畫之誤餐
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30,000 30,000 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費補助計畫業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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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印刷、獎牌製作、環境布置、
清潔、紅布條及相關費用。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人×餐 80×3 80 19,200 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計畫之會議、研習等誤
餐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40,440 40,440 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計畫之業務用印刷、環
境佈置、清潔、紅布條等相關
費用。(中央計畫型補助)

年 1 246,940 246,940 辦理長照、志工、老人福利相
關業務用印刷、獎牌製作、環
境布置、清潔、紅布條、證書
用紙、制服、背心、宣導用之
宣導品、單張、廣告設計等相
關費用。

年 1 300,000 30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及長照相關
業務所需印刷、獎牌製作、廣
告、環境佈置、清潔、接待外
賓、背心、雜支及相關費用。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人×餐 50×25 80 10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及長照相關
業務之會議、研習等誤餐費。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人×餐 5×100 80 40,0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
卓越計畫相關人員及專家學者
誤餐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30,000 3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人
力業務所需印刷、獎牌製作、
廣告、環境佈置、清潔、接待
外賓、背心、雜支及相關費
用。(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50,000 5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人
力業務之會議、研習等誤餐
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2066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120,000

年 1 100,000 10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及長照相關
業務辦公器具維護費。(中央
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20,000 2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人
力業務辦公器具維護費。(中
央計畫型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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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2072 國內旅費 788,860

年 1 21,000 21,000 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費補助計畫之相關
人員、專家學者及講師差旅
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30,000 30,000 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計畫之相關人員、專家
學者及講師差旅費。(中央計
畫型補助)

年 1 357,860 357,860 辦理長照、志工、老人福利、
護理之家相關業務之機構設立
評估、評鑑、查核、考核、評
鑑、諮詢審議、爭議調處等相
關會議聘請專家學者及講師差
旅費。

年 1 100,000 10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及長照相關
業務用之相關人員訪視、服務
查核作業、會議及洽辦業務與
專家學者及講師差旅費。(中
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200,000 200,0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
卓越計畫相關人員、專家學者
差旅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80,000 80,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整備人
力業務用之相關人員訪視、服
務查核作業、會議及洽辦業務
與專家學者及講師差旅費。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2081 運費 200,000

年 1 200,000 200,000 新建長照大樓搬遷所需之運
費。

4000 獎補助費 440,027,000 縣庫負擔700,000元，收支併
列439,327,000元(中央補助
438,127,000元，其他1,200,000
元)

　4020 地方政府對下級政府之
　　　 補助

350,000

年 1 350,000 350,000 補助鄉鎮市公所等相關政府機
關辦理長照十年2.0各項方案
之獎助經費。(中央計畫型補
助款)

550 - 30



長
期
照
護
管
理
｜
行
政
管
理

長
期
照
護
管
理
｜
行
政
管
理

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4025 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40,779,000

年 1 40,779,000 40,779,000 補助公立醫院、衛生所等相關
政府機關辦理長照十年2.0各
項方案之獎助經費(含百歲人
瑞)。(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40,699,000元)

　4040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40,141,000

年 1 35,541,000 35,541,000 補助民間單位、村(里)辦公處
辦理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
設置巷弄長照站(C據點)整合
計畫。(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700,000 700,000 補助本縣(公設民營)老人安養
護機構服務費、活動費等費
用。(公益彩券盈餘福利服務
補助)

年 1 500,000 500,000 補助老人福利機構辦理春節慰
訪活動及補助公設民營老人福
利機構辦理老人福利服務專業
人員訓練、防災演練。(公益
彩券盈餘福利服務補助)

年 1 2,700,000 2,700,000 補助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辦
理提升老人福利機構資源整合
型計畫之服務費暨健保補充
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75,000,000 75,000,000 補助長照服務法相關長照服務
單位辦理長照十年2.0各項方
案之獎助經費。(中央計畫型
補助款)

年 1 25,700,000 25,700,000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
卓越計畫獎助費老人福利機構
及護理之家機構。(中央計畫
型補助款)

　4065 社會福利津貼及濟助 258,757,000

年 1 258,757,000 258,757,000 辦理長照十年2.0長照服務給
付及支付之獎助經費(含百歲
人瑞)。(中央計畫補助款
258,13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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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一、計畫內容： 1.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各項方案資源布建(中央計畫型補助款15,000,000元)。
2.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費補助計畫，提高老人福利機構自主滅火及即時通報性
能，降低火災致災風險(中央計畫型補助款9,353,000元)。
3.補助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費(中央計畫型補助款5,576,000元)。
4.提升老人福利機構資源整合型計畫(中央計畫型補助款1,893,000元)。
5.辦理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中央計畫型補助款29,000元)。
6.辦理長照十年計畫2.0-強化照顧管理人力資源計畫(中央計畫型補助款419,000元)。
7.新建長照大樓內部資訊設備、網路、視廳及辦公設備之建置。

二、預期成果： 1.完成獎助長照2.0各項方案之資源布建。
2.補助所轄護理之家提升公共安全設備。
3.強化老人福利機構之公共安全設施設備，防止火煙蔓延，保障住民及工作人員安全。
4.獎勵1家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提高老人福利機構服務品質，以提供長者安全舒適就養環境。
5.預計設置6處據點，完善其設施設備。
6.購置強化照管人力業務所需設備。
7.防範中心上網裝置受到病毒、勒索軟體或間諜程式等惡意威脅。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
中心

36,311千元
承辦
單位

預算
金額

651155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建築及設備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合計 36,311,000 縣庫負擔741,000元，收支併
列35,570,000元(中央補助
32,270,000元，其他3,300,000
元)

3000 設備及投資 1,159,000 縣庫負擔740,000元，收支併
列419,000元(中央補助419,000
元)

　3030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1,079,000

年 1 740,000 740,000 新建長照大樓內部資訊設備、
網路、視廳及辦公設備之建
置。

年 1 339,000 339,000 辦理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所需電腦設備、訪視用
行動載具、防毒及防火牆軟
體。(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3035 雜項設備費 80,000

年 1 80,000 80,000 購置長照十年2.0-強化照管人
力業務所需冷氣、飲水機。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4000 獎補助費 35,152,000 縣庫負擔1,000元，收支併列
35,151,000元(中央補助
31,851,000元，其他3,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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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4040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35,152,000

年 1 1,893,000 1,893,000 補助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辦
理提升老人福利機構資源整合
型計畫之改建、修繕及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費。(中央計畫型
補助款)

年 1 30,000 30,000 補助長照服務法相關長照服務
單位辦理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
務創新型計畫之獎助經費。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29,000元)

年 1 15,000,000 15,000,000 補助長照服務法相關長照服務
單位辦理長照十年2.0各項方
案資源布建之獎助經費。(中
央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5,576,000 5,576,000 補助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辦理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費之獎助經費。(中央
計畫型補助款)

年 1 1,300,000 1,300,000 補助本縣(公設民營)老人安養
護機構設施設備、修繕費等費
用。(公益彩券盈餘福利服務
補助)

年 1 9,353,000 9,353,000 補助護理之家機構辦理改善公
共安全設施設備費補助計畫之
獎助經費。(中央計畫型補助
款)

年 1 2,000,000 2,000,000 補助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提
升機構公共安全設備與效能費
用。(公益彩券盈餘福利服務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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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各項費用彙計表

第一、二級用途別
科目名稱及編號

65115500101
行政管理

65115503901
照護管理

65115503902
行政管理

65115509001
建築及設備

　
合　　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合　　　　計 15,399 135,416 463,447 36,311 650,573

100000人事費 13,538 115 20 13,673

　101500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8,179 8,179

　102500技工及工友待遇 795 795

　103000獎金 2,118 2,118

　103500其他給與 224 224

　104000加班值班費 457 48 20 525

　105000退休離職儲金 857 857

　105500保險 909 67 976

200000業務費 1,861 41,836 23,400 67,097

　200300教育訓練費 50 50

　200600水電費 90 500 590

　200900通訊費 300 812 50 1,162

　201800資訊服務費 281 281

　202100其他業務租金 100 1,190 1,118 2,408

　202700保險費 3 12 15

　203000兼職費 42 42

　203300臨時人員酬金 70 34,094 15,045 49,209

　203600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 830 4,109 4,959

　203900委辦費 384 335 719

　204500國內組織會費 80 80

　205100物品 408 826 658 1,892

　205400一般事務費 179 1,439 964 2,581

　206600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12 200 120 332

　206900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10 10

　207200國內旅費 154 1,551 789 2,494

　208100運費 200 200

　209300特別費 72 72

300000設備及投資 1,159 1,159

　303000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1,079 1,079

　303500雜項設備費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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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各項費用彙計表

第一、二級用途別
科目名稱及編號

65115500101
行政管理

65115503901
照護管理

65115503902
行政管理

65115509001
建築及設備

　
合　　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400000獎補助費 93,465 440,027 35,152 568,644

　402000地方政府對下級政府之補助 350 350

　402500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304 40,779 41,083

　404000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28,654 140,141 35,152 203,947

　406500社會福利津貼及濟助 64,507 258,757 32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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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一級用途別科目分析表

獎
補
助
費

債
務
費

業
務
費

人
事
費

名稱及編號

經  常  支  出

合計 預
備
金

小
計

資  本  支  出

設
備
及
投
資

獎
補
助
費

業
務
費

人
事
費

預
備
金

小
計

合　　計 650,573 13,673 67,097 533,492 614,262 1,159 35,152 36,311

65115500000
醫療保健支出

650,573 13,673 67,097 533,492 614,262 1,159 35,152 36,311

　65115500100
　一般行政

15,399 13,538 1,861 15,399

　　65115500101
　　行政管理

15,399 13,538 1,861 15,399

　65115503900
　長期照護管理

598,863 135 65,236 533,492 598,863

　　65115503901
　　照護管理

135,416 115 41,836 93,465 135,416

　　65115503902
　　行政管理

463,447 20 23,400 440,027 463,447

　651155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6,311 1,159 35,152 36,311

　　65115509001
　　建築及設備

36,311 1,159 35,152 3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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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本支出分析表

公共建
設及設

施

機械設
備

房屋建
築及設

備
土地

名稱及編號

設   備   及   投   資

合計 運輸設
備

其他資本
支出雜項設

備
權利

資訊軟
硬體設

備
投資

合　　計 36,311 1,079 80 35,152

651155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6,311 1,079 80 35,152

　65115509001
　建築及設備

36,311 1,079 80 3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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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中華民國111年度

人　事　費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類別

民
意
代
表
待
遇

政
務
人
員
待
遇

法
定
編
制
人
員
待
遇

約
聘
僱
人
員
待
遇

技
工
及
工
友
待
遇

其
他
給
與

加
班
值
班
費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退
休
離
職
儲
金

保
險

合
計

獎
金預

算
員
額

全年度人事費

備
註

合計 8,178,620 795,240 224,000 524,636 857,244 975,747 13,673,0002,117,51314

正式員額 8,178,620 192,000 412,471 808,212 801,368 12,278,2391,885,56812

　職員 8,178,620 192,000 412,471 808,212 801,368 12,278,2391,885,56812

技工 412,500 16,000 22,917 25,056 54,876 651,662120,3131

工友 382,740 16,000 21,263 23,976 52,488 608,099111,6321

其他人事費 67,985 67,015 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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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中華民國111年度

人　事　費　分　析　表

單位：新臺幣元0465010100-醫療保健支出-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類別

民
意
代
表
待
遇

政
務
人
員
待
遇

法
定
編
制
人
員
待
遇

約
聘
僱
人
員
待
遇

技
工
及
工
友
待
遇

其
他
給
與

加
班
值
班
費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退
休
離
職
儲
金

保
險

合
計

獎
金預

算
員
額

全年度人事費

備
註

合計 8,178,620 795,240 224,000 456,651 857,244 908,732 13,538,0002,117,51314

正式員額 8,178,620 192,000 412,471 808,212 801,368 12,278,2391,885,56812

　職員 8,178,620 192,000 412,471 808,212 801,368 12,278,2391,885,56812

技工 412,500 16,000 22,917 25,056 54,876 651,662120,3131

工友 382,740 16,000 21,263 23,976 52,488 608,099111,6321

550 - 39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中華民國111年度

人　事　費　分　析　表

單位：新臺幣元0465390100-醫療保健支出-長期照護管理-照護管理

類別

民
意
代
表
待
遇

政
務
人
員
待
遇

法
定
編
制
人
員
待
遇

約
聘
僱
人
員
待
遇

技
工
及
工
友
待
遇

其
他
給
與

加
班
值
班
費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退
休
離
職
儲
金

保
險

合
計

獎
金預

算
員
額

全年度人事費

備
註

合計 47,985 67,015 115,000

其他人事費 47,985 67,015 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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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中華民國111年度

人　事　費　分　析　表

單位：新臺幣元0465390200-醫療保健支出-長期照護管理-行政管理

類別

民
意
代
表
待
遇

政
務
人
員
待
遇

法
定
編
制
人
員
待
遇

約
聘
僱
人
員
待
遇

技
工
及
工
友
待
遇

其
他
給
與

加
班
值
班
費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退
休
離
職
儲
金

保
險

合
計

獎
金預

算
員
額

全年度人事費

備
註

合計 20,000 20,000

其他人事費 2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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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1

苗栗縣政府長期

歲出按職能及經

照護管理中心

濟性綜合分類表

經 常 移 轉

經       常       支       出

商購
品買
及支
勞出
務　

債
務
利
息

土
地
租
金
支
出

對
企
業

對非
家營
庭利
及機
民構
間　

對
政
府

對
國
外

經
常
支
出
合
計

對
營
業
基
金

對基
非金
營　
業　
特　
種　

對
民
間
企
業

投資及增資

資本支出

對
企
業

對非
家營
庭利
及機
民構
間　

對
政
府

對
國
外

資
本
支
出
合
計

資
訊
軟
體

固  定  資  本  形  成資 本 移 轉

無
形
資
產
購
入

土
地
購
入

住
宅

非
住
宅
房
屋

營
建
工
程

土
地
改
良

機其
器他
及設
　備

運
輸
工
具

受
僱
人
員
報
酬

經
濟
性
分
類

職
能
別
分
類

總

計

資本支出

總　　計 67,933 12,877 492,059 41,393 614,262 35,152 820339 36,311 650,573

01 一般公共事務

02 防衛

03 公共秩序與安全

04 教育

05 保健 67,933 12,877 492,059 41,393 614,262 35,152 820339 36,311 650,573

06 社會安全與福利

07 住宅及社區服務

08 娛樂、文化與宗教

09 燃料與能源

10 農、林、漁、牧業

11 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12 運輸及通信

13 其他經濟服務

14 環境保護

15 其他支出

550 - 42 550 - 4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1

苗栗縣政府長期

歲出按職能及經

照護管理中心

濟性綜合分類表

經 常 移 轉

經       常       支       出

商購
品買
及支
勞出
務　

債
務
利
息

土
地
租
金
支
出

對
企
業

對非
家營
庭利
及機
民構
間　

對
政
府

對
國
外

經
常
支
出
合
計

對
營
業
基
金

對基
非金
營　
業　
特　
種　

對
民
間
企
業

投資及增資

資本支出

對
企
業

對非
家營
庭利
及機
民構
間　

對
政
府

對
國
外

資
本
支
出
合
計

資
訊
軟
體

固  定  資  本  形  成資 本 移 轉

無
形
資
產
購
入

土
地
購
入

住
宅

非
住
宅
房
屋

營
建
工
程

土
地
改
良

機其
器他
及設
　備

運
輸
工
具

受
僱
人
員
報
酬

經
濟
性
分
類

職
能
別
分
類

總

計

資本支出

總　　計 67,933 12,877 492,059 41,393 614,262 35,152 820339 36,311 650,573

01 一般公共事務

02 防衛

03 公共秩序與安全

04 教育

05 保健 67,933 12,877 492,059 41,393 614,262 35,152 820339 36,311 650,573

06 社會安全與福利

07 住宅及社區服務

08 娛樂、文化與宗教

09 燃料與能源

10 農、林、漁、牧業

11 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12 運輸及通信

13 其他經濟服務

14 環境保護

15 其他支出

550 - 42 550 - 43


